附件1

广东省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企业申报表
	申报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地 址
	

	所  在  地
	广东省
	所属地市
	

	企 业 类 型
	□注册人
□备案人
	□经境外注册/备案人 名称（中文）：         
                        授权的境内责任人

	年销售额（万元）
	
	工业年产值（万元）
	

	本企业的受托生产企业（逐一列举）
	

	拟试点电子标签
产 品 类 型
	□国产特殊化妆品     □国产普通化妆品  □国产牙膏
□进口特殊化妆品     □进口普通化妆品  □进口牙膏

	电子标签系统
	本企业自建
	□第三方建设（名称：                  
实际办公地址：                      ）

	编码规则
	□一品一码     □一批一码     □一物一码

	申报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邮 箱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的通告》，我企业现申报参与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并作出以下郑重声明：
1、 承诺所填报的信息和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完整。如有不实之处，我企业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二、我企业已具备开展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的能力；已基本具有与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并配备了管理人员；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保证使用电子标签化妆品（牙膏）质量安全的管理制度。我公司承诺对参与试点的化妆品（牙膏）电子标签的合法性、准确性、及时性、可获得性和可追溯性负责。
附：企业满足试点企业要求的证明材料

申报企业（公章）                             境外注册/备案人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填表说明

1.勾选项：本申报表中涉及“□”的勾选项，请在相应选项“”表示勾选；
2.企业类型：可以多选。企业类型勾选境内责任人的，还需填报对应的境外注册人、备案人的名称；
3.拟试点电子标签产品类型：可根据申报企业类型相关产品的实际情况勾选，可多选；
4.电子标签系统：勾选第三方建设的，需填报第三方企业名称及实际办公地址；
5.编码规则：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可多选。三种编码规则分别指电子标签信息和网址具体到品名、批次或者具体产品；
6.签章：申报表应在规定位置由申报企业法人代表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申报企业类型为境内责任人的，还需由对应的境外注册/备案人盖章，境外注册/备案人盖章要求同产品注册备案申报表盖章要求；申报企业类型为注册人、备案人的，表格中境外注册/备案人企业盖章处无需盖章。
7.企业满足试点要求的证明材料（请按以下顺序依次整理材料并编制目录，所有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封面及目录页
（2）《广东省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企业申报表》。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如企业类型为境内责任人，另需提供境外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授权书。
（4）企业具备与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相适应的技术能力简述（如IT系统开发或运维、数据管理等能力；企业在二维码追溯、数字化管理等相关技术领域的应用基础或经验；电子标签系统数据安全、防篡改、备份与恢复机制简述）和管理人员职责简述（如法规评审、质量管理等职责）；
（5）企业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概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为保障电子标签信息准确、及时更新，企业拟采取的管理措施；消费者服务保障措施）；
（6）企业具有开展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的能力概述（概述企业目前系统建设情况，预计试点使用电子标签产品开始备案时间，近1年内预计试点产品数量、如何确保符合《要求》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所指的试点企业责任和系统运行要求，对不会扫码使用电子标签的特殊人群，如何为其提供完整产品中文标签信息。此外如申报企业自主建设电子标签系统的，应概述企业相关组织架构、人员以及企业以往在二维码技术应用方面的管理和实践举例；如申报企业使用第三方技术机构建设的电子标签系统的，概述企业如何选择符合要求的第三方，并确保第三方建设的二维码系统符合《要求》第五条、第六条的要求）；
（7）《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质量管理与风险控制方案》；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企业基本情况与试点工作组织架构；
②电子标签系统建设与运行维护方案；
③电子标签信息质量安全控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生成、审核、上传、变更、追溯等全流程管控）；
④质量管理制度文件清单及概述（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安全管理、应急响应与处置、人员培训管理等制度）；
⑤消费者服务与权益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适老化服务、投诉处理、完整标签信息提供机制等）。
（8）如委托第三方建设电子标签系统，需提供与第三方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协议中应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第三方技术机构主动接受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对其进行延伸检查的内容。
（9）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的年销售额或工业年产值证明材料。
（10）其他可证明企业试点能力的相关材料（如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证书等）。
8.申报表及材料请逐页加盖企业公章后，并扫描成一个pdf文档，将书面材料（1份）和PDF文档同时提交至属地市级市场监管局；书面材料和PDF文档保持一致。

